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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建筑〔2024〕43 号 

 

 

2024  

 

 

 

各设区市住建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、行政审批局，各有关

单位： 

为培育发展我省建筑业龙头企业，根据《福建省建筑业龙头

企业管理办法》（闽建筑〔2024〕41 号），经研究，决定增补

福建省百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为福建省建筑业龙头

企业（施工总承包企业），现予以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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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头企业要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推进企业治理体系和治

理能力现代化，提升新型建筑工业化和智能建造、绿色建造能力，

强化施工现场管理，保障工程质量安全，积极创建优质工程，引

领市场行为规范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，为我省建筑业高质量

发展作出积极贡献。 

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落实好龙头企业相关政策

措施，做好指导服务，解决实际困难，推动我省建筑业做大做强。 

 

 

 

 

 

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1 月 4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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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福建省建筑业龙头企业 

（施工总承包企业）增补名单 

（名单不分先后） 

 

1．福建省百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

2．闽晟集团城建发展有限公司 

3．隆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

4．中建三局（福建）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

5．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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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 2024 年 11 月 4 日印发 


